
验资，是指注册会计师依法接受委托，对被审验单位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或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的变更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验资分为设立验资

和变更验资。 验资是注册会计师的法定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明确将验资业务列为注册会计师的法定业务之一。因此，企业（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等工商登记机关不要求提交验资报告）在申请开业或变更注册资本前，

必须委托注册会计师对其注册资本的实收或变更情况进行审验。

验资是指注册会计师依法接受委托，按照实务公告第一条的要求，对被审单

位注册资本的实收或变更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1、侵权责任的基础是当事人有侵权行为。而在验资关系中，验资人对委托人的

合同债权人没有直接的侵权行为，验资人即使有虚假验资的行为，也只是针对其

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验资关系而发生的；与第三人有直接关系的不是验资人，而

是与第三人有直接的合同关系的委托人。验资关系与合同关系没有直接的联系，

验资人不可能对第三人构成违约或者是侵权。所以，认定验资人对第三人有侵权

行为，验资人应对第三人负侵权责任，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

2、侵权赔偿责任是终极责任，责任主体无追偿权。侵权赔偿责任是当事人基于

其过错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侵权人有侵权行为，就应对被侵害方承担侵权责任，

当几方有共同的侵权行为时，几方依其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侵权赔偿

责任是一种终极责任，责任人是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后，

不可以将该责任转嫁，也不能够向其他人追偿。如果认定验资人承担侵权赔偿责

任，即是认定此责任为一种终极责任，验资人承担相应责任后，不能够将该责任

转嫁给他人，也不得向其他人追偿。此种认定，是不利于验资人的，是损害了验

资人对委托人的追偿权利的，也是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和法律的精神的。



3、确定验资责任是侵权赔偿责任，降低了委托人的责任。委托人作为合同当事

人，应该履行其全部的合同债务，适用全面履行的原则，这是确定无疑的，是合

同法律的明确规定。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是一种合同关系，在这合同关系中，委

托人应是终极责任人，委托人履行债务后，不得向其他人追偿，也不得转嫁此债

务。将验资人的责任确定为侵权赔偿责任，即是认定验资人应承担一定的终极责

任，委托人的合同债务由委托人和验资人作为终极责任共同分担了，验资人承担

的那部分责任就不需要委托人承担，这样，就降低了委托人的责任，委托人就占

到了便宜，获得了不正当的利益。委托人获得这种利益没有合法依据，不应该受

到法律保护。所以，从此角度来看，验资人承担的不应是侵权责任。

4、将验资人的责任确定为侵权赔偿责任，增大了验资人的责任。依据司法解释

的规定，验资人出具虚假的验资报告，是错误的违法行为，当然应承担一定的责

任。但是，把验资人责任确定为对委托人的合同债权人的侵权责任，确定为一种

终极责任，验资人承担此责任后，不能再向委托人追偿，那么，验资人承担的责

任就过重了，对验资人是不公平的。将验资人的责任认定为侵权赔偿责任，加大

验资人的终极责任必然会降低委托人的终极责任，这也是不公平的，这在前面已

经作了说明，分析了其不当之处，降低委托人的责任与加大验资人的责任，具有

一致性，加大验资人的责任也为不当。


